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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lorious Property Holdings Limited 

恒盛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845） 

 

延遲寄發年報 

 

茲提述恒盛地產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之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年度業績（「未經審核業績公告」）

及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內容有關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會

議召開日期之公告（「董事會會議公告」）。 

 

誠如未經審核業績公告所披露，由於受 COVID-19 疫情影響，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的審核工作受到影響。此

外，誠如董事會會議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七日舉行董事

會會議，其中議程包括審議及批准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經審核年度業績及其刊發。本公司因此預計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年度報告」）的刊發將延遲及無法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 13.46(2)(a) 條於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或之前寄發年度報告。本公司預計將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

員會及聯交所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六日發佈的「有關在 COVID-19 大流行下

刊發業績公告的聯合聲明的進一步指引」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五日或之前刊

發經審核業績公告並寄發年度報告予本公司股東。 

 

本公司將在必要時就年度報告刊發的任何其他重大進展另行刊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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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恒盛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鄭家恒 

 

香港，二零二零年四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丁向陽先生、夏景華先生及嚴志榮先生;本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濤教授、沃瑞芳先生及韓平先生。 


